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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2 证券简称：北部湾港 公告编号：2025006
债券代码：127039 债券简称：北港转债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1月港口吞吐量数据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使投资者能够及时地了解公司港口生产经营情况，现定期公布公司港口吞吐量数据。

类别

货物吞吐量

其中：
集装箱部分

单位

万吨

万标准箱

2025年1月

完成数

2783.09

71.23

同比
增（减）幅

7.73%

10.96%

注：以上数据来自公司内部初步统计，与最终实际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2025[005]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会及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蒋红梅女士递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蒋红梅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鉴于蒋红梅女士辞职后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规

定，在补选出的监事就任前，蒋红梅女士将继续履行监事职责。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

成监事的补选工作。

蒋红梅女士任职期间对公司的规范运作做出重要贡献，公司及公司监事会谨致谢忱！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2月8日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星集团”）拟自2024年8月13日起12个月内，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5,
000万元，且增持完成后的合计持股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0%（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

划”）。

●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截至2025年2月7日，巨星集团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469,3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510,070,255股

的比例为0.29%，增持金额为2,529.26万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金额的50%。

2025年 2月 7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巨星集团本次增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原持有股份数量及持股比例：本次增持前，巨星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49,498,238股，占

目前公司总股本510,070,255股的比例为29.31%；其一致行动人廖岚女士、宋维全先生合计持

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70,0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510,070,255股的0.01%。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巨星团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

价值的认可，拟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巨星集团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

增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A股（人民币普通股）。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和数量：巨星集团将根据情况增持本公司股票，拟增持金额为

人民币5,000万元，且增持完成后的合计持股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

4、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区间：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巨星集团将根据其对市

场整体趋势及本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结合二级市场波动情况实施增持计划。

5、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巨星集团拟自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即

2024年8月13日起至2025年8月12日）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巨星集团将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监管规则中有关增持的相关规定，保障增持计划的实施。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

票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6、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增持资金来源为巨星集团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2025年2月7日，巨星集团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1,469,3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510,070,255股的比例为0.29%，增持金额为2,
529.26万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金额的50%。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巨星集团后续将按照本次增持计划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四、其他事项说明

1、巨星集团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有关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并承诺在本次增持期间以及增持完成后6个

月内及法律法规规定期限内均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巨星集团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巨

星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03477 证券简称：巨星农牧 公告编号：2025-011

债券代码：113648 债券简称：巨星转债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002266 证券简称：浙富控股 公告编号：2025-009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2月7日（星期五）下午14时30分；

2、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2月 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2月 7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 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2月 7日 9:15一 15:00期间任意时

间。

3、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绿汀路21号浙富控股大厦3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毅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浙富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81人，代表股份总数3,
369,453,0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2424%；其中，中小投资者共575人，代表股份

总数494,437,3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37% 。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人，代表股份总数为2,920,623,39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517%；其中，中小投资者共 3 人，代表股份总数45,607,61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3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57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48,829,68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06%；其中，中小投资者共 572人，代表股份总数 448,829,68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06%。

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浙江星韵

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

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孙毅及其一

致行动人（持有公司 1,736,105,603 股股份）、叶标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 1,133,087,742
股股份）回避表决，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00,259,739股。

表决情况：同意492,755,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98.5000%；反对6,447,269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88%；弃权1,056,499股，占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86,933,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24%；反对6,447,2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3040%；弃权 1,056,4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2025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362,019,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9.7794%；反对6,310,919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3%；弃权1,122,789股，占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87,003,5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65%；反对6,310,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2764%；弃权 1,122,7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7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2025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362,073,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9.7810%；反对6,343,319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3%；弃权1,035,989股，占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87,057,9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75%；反对6,343,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2829%；弃权 1,035,9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浙

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关于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相关公告。

四、备查文件

1、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关于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八日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及《浙富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本所”）受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富控股”或“公司”）的委托，委派律师（以

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 2025年 2月 7日下午召开的浙富控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现场进行律师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律师声明事项：

1. 本法律意见书是本所律师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掌握的法律事实及浙富控股提供

的有关资料发表法律意见。

2. 浙富控股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正本及副本均为真实、完

整，浙富控股已向本所律师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和文件，且无任何隐

瞒、疏漏之处。

3. 本所律师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浙富控股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

审查验证，并据此发表法律意见。

4. 本法律意见书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5.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浙富控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本所律师同

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浙富控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它文

件一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浙富控股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

司董事会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上述《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

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包括进行网络投票的方式和程序）、审议事项等内容，说

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

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公司的联系地址和联系人等事项。

2.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2月7日下午14:30在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绿汀路21号浙富控股大厦3楼会议室如期召开。公司董事长孙毅先生主持会议。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2月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 2025年 2月 7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2月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会议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等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披露的内容一致。据此，本所律师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1. 关于召集人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 关于出席人员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81人，代表股份总数 3,
369,453,0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2424%。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代表股份总数为2,920,623,39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517%。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流通股股东共57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48,829,6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06%。通过网络投票

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

证。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等有关

人员和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在公司发布的《股东大会通知》中列

明，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所列明的事项相符，不存在修改原有会

议议程以及提出新议案、对《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相关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公司按《公司章

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公司

在网络投票截止后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公布了表决结果。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1.《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492,755,9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5000%；反对6,447,269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88%；弃权1,056,499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486,933,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24%；反对

6,447,2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40%；弃权 1,056,4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7%。

2.《关于子公司2025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362,019,3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7794%；反对6,310,919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3%；弃权1,122,789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487,003,5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65%；反对

6,310,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64%；弃权 1,122,7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1%。

3.《关于子公司2025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362,073,7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7810%；反对6,343,319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3%；弃权1,035,989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487,057,9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75%；反对

6,343,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29%；弃权 1,035,9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5%。

经核查，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议案1相关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浙富控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肆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期：2025年2月7日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吴清旺

经办律师：方琰

经办律师：王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下发的《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5】
009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披露的《江西沐邦高科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核实与回

复。鉴于《问询函》部分问题的回复尚需进一步查证、核实，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性与完整

性，公司拟延期回复《问询函》，预计延期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正式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603398 证券简称：沐邦高科 公告编号：2025-009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股票代码：002769 股票简称：普路通 公告编号：2025-011号

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2月7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2月7日（星期五）9:15一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2月7日9:15－

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2月7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A栋2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总经理倪伟雄先生主持。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245人，代表股份 108,008,7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471%。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即公司总股本扣除股权登记日回购专用账户的持股数量和

陈书智先生放弃表决权的股份，下同。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2人，代表股份46,795,3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778%。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为243人，代表股份61,213,37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693%。

2、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41人，代表股份2,736,9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8526%。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并对以下议案进

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关于子公司拟开展供应链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不存在关联股东参与投票的情形，不涉及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7,846,4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8％；反对 116,2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6％；弃权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74,6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721％；反对 116,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472％；弃权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07％。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7,844,6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81％；反对 117,8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1％；弃权4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72,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063％；反对 117,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057％；弃权4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8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程建锋、金鑫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资格、出

席以及列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

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7日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并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

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

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

公司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

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材料与正本、原始材

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

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文件予以公告，本 法律意见书

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前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2025年1月18日，公司董事会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

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25年2月7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2025
年1月21日，公司董事会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广东省普路通供

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通知》”）。上述通知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地点、召开时间、会议召集人、出席对象、

审议事项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应当载明的内容。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与公告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 现场会议

现场会议于2025年2月7日（星期五）下午14:30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

际创新中心A栋21楼会议室召开。

2. 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时间分别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2月 7日 9:
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2月7日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股东大会通知》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董事会。公司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24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08,008,738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公司股权登记日回购

专用账户的持股数量及股东陈书智先生放弃表决权的股份数量）的33.6471%。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凭证、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会

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46,795,36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公司股权登记日回购专用账户的持股数量及股东陈书智先生放弃表决

权的股份数量）的14.5778%。经验证，现场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东身份证明以及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合法有效，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均具备出席本

次会议的资格。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会议网络投票表决结果统计表，本次会议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24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61,213,3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公司股权登记日回购专用账户的持股

数量及股东陈书智先生放弃表决权的股份数量）的19.0693%。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身份验证

机构验证其股东身份。

3. 中小投资者

出席现场会议或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4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736,
9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公司股权登记日回购专用账户的持股数量及股东

陈书智先生放弃表决权的股份数量）的0.8526%。

（二）出席和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除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出席、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该等人员均具有出席和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出席以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

1.00《关于子公司拟开展供应链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0《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

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所述内容相符，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

进行表决。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了

表决，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对现场投票进行了计票、监票；网络投票按照《股东大会通知》

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三）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表决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根据经合

并统计后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议案表决情况具体如

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拟开展供应链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7,846,4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8％；反对116,2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6％；弃权

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6%。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574,6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0721％；反对116,2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472％；弃权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07％。

2.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7,844,6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81％；反对117,8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1％；弃权

4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8%。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572,8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0063％；反对117,8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3057％；弃权4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80％。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2.00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以

及列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_____

张 健

经办律师：_____

程建锋

_____

金 鑫

二〇二五年二月七日


